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
〔2026〕闽宁狱假字第2号
罪犯林路汉，男，199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21日作出（2024）闽0102刑初2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路汉犯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退缴在公安机关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3.88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9月20日起至2026年9月19日止。2025年4月1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林路汉于2021年8月至2023年9月期间，在福建省福州市伙同他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税额共计4791057.73元，数量较大。
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4月1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852.5分，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6万元，退缴在公安机关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3.88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均已履行完毕。
社会帮教情况：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社区矫正管理局于2026年3月17日出具（2026）榕仓矫调评字第034号《调查评估意见书》:评估意见为罪犯林路汉适用在我区社区矫正。
危险性评估情况：一般风险等级。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 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综上，罪犯林路汉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执行刑期已过二分之一，符合假释和减刑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建议对其予以假释，若未予裁定假释，建议对其予以减刑二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路汉卷宗贰册
⒉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03号
罪犯方俊伟，男，200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86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方俊伟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自2023年5月21日起至2026年11月20日止。2023年10月2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615.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4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系性侵害未成年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下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方俊伟予以减刑三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方俊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04号
罪犯林记朝，男，1977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经商。2011年4月7日因吸毒被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并责令社区戒毒三年。2018年10月19日因吸毒被福建省福清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4日作出（2019）闽0181刑初9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记朝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5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日作出（2020）闽01刑终589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181刑初918号刑事判决，上诉人林记朝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5万元。刑期自2018年11月3日起至2028年2月2日止。2020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10月2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9刑更64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4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21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4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2月2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49.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64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990.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4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分22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5万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记朝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记朝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05号
罪犯郑景盛，男，1985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捕前系福建烧电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7日作出（2023）闽0111刑初78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景盛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6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郑景盛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4.4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1日作出（2024）闽01刑终15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4月5日起至2028年10月4日止。2024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045.9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4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6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4.4万元，均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0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 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景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景盛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06号
罪犯周龙，男，1989年3月3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捕前系无业。2015年4月30日因犯盗窃罪被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于2018年11月2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6日作出（2021）闽0305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龙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责令被告人周龙与同案共同退出赃物折价款共计人民币8.866万元，返还给各被害人，另共同退出赃物折价款人民币0.98万元，待查清被害人后予以发还，暂扣在公安机关的涉案赃款人民币1.1431万元及赃物发还给被害人。刑期自2021年4月21日起至2027年2月20日止。2022年2月1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2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80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12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20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50.6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80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950.6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12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分14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1.5万元，共同退出赃物折价款共计人民币9.846万元。已履行人民币2.2万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69.9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312.84元。2026年3月20日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查控系统核实，被执行人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
该犯系累犯，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龙予以减刑二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周龙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07号
罪犯高信俊，男，196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4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3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高信俊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6日作出（2023）闽01刑终81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6月12日起至2031年6月11日止。2023年11月10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10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14.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30分，其中重大违规1次：于2024年1月27日因2024年1月25日违反互监组管理规定的，未制止互监组成员重大违规行为，情节轻微的，扣25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2万元，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万元。
该犯系因考核期内有重大违规，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罪犯高信俊考核期内有多次违规行为， 且有重大违规行为被扣分；犯罪性质恶劣，建议宁德监狱在拟提请的减刑幅度内予以扣幅一个月呈报。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高信俊予以减刑三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高信俊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08号
罪犯周少波，男，1992年7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家住福建省惠安县，捕前系务工。曾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于2017年4月1日被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因吸毒于2020年1月13日被惠安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四日；2020年1月26日被惠安县公安局责令社区戒毒三年。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4日作出（2024）闽0521刑初3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少波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05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月23日起至2027年1月22日止。2024年7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868.7分，表扬3次；考核期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1.2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05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均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4050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少波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周少波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09号
罪犯曾周杰，男，200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寿宁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2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8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周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2932万元，待找到被害人后予以发还；责令与同案人共同退赔被害人人民币39.395147万元，待找到被害人后予以发还。刑期自2023年5月13日起至2026年10月12日止。2023年1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41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刑罚金人民币2.5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2932万元，待找到被害人后予以发还；责令与同案人共同退赔被害人人民币39.395147万元，待找到被害人后予以发还。已履行人民币1.15万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万元，退赔被害人人民币15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70.55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490.06元。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20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系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 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周杰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周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10号
罪犯李俊华，男，1988年6月2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江西省进贤县，捕前系无职业。因犯开设赌场罪于2013年4月9日被福鼎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2013年5月26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2017)闽09刑初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俊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7.4852万元，并对赔偿总额人民币87.4259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7)闽刑终20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维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9刑初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第六项至第十二项，即本案对作案工具的处理及附带民事部分判决；撤销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9刑初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第一项至第五项，即对被告人李俊华的量刑部分。以上诉人李俊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自2016年6月24日起至2031年6月23日止。2019年2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10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9刑更66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9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9刑更71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9月27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4月23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66.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31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679.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9月27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2992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3分，其中重大违规1次：于2025年09月27日因2025年09月26日在车间冲出机台岗位，脱离互监组与他犯争吵，扣20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7.4852万元，并对赔偿总额人民币87.4259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均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累犯、因考核期内有重大违规，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俊华予以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俊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11号
罪犯阙忠良，男，198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霞浦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9日作出（2024）闽0921刑初1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阙忠良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刑期自2023年10月18日起至2026年10月17日止。2024年6月2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857.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万元，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阙忠良予以减刑三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阙忠良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12号
罪犯王长兴，男，1958年4月17日出生，汉族，文盲，户籍地福建省福清市。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1日作出（2020）闽0181刑初9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长兴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王长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3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8日作出（2021）闽01刑终69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5月5日起至2035年5月4日止。2021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6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37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4年6月27日送达，现刑期至2034年11月4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6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42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994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6月27日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分199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没收财产人民币10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王长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3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均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财产人民币4570.44元，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1.3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长兴予以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长兴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13号
罪犯李鸿波，男，199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惠安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3日作出（2024）闽0521刑初35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鸿波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同案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1日作出（2024）闽05刑终918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卢佳鑫撤回上诉。刑期自2023年10月30日起至2026年11月29日止。2024年11月1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1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380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1万元，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 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鸿波予以减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鸿波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14号
罪犯凌爱添，男，199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永泰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闽0125刑初15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凌爱添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9）闽01刑终266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2018）0125刑初158号刑事判决的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项，即对原审被告人雷秀芳、魏建栋、江舟、陈学横、凌爱添等人的定罪量刑及没收、追缴等事项。刑期自2018年5月16日起至2028年5月15日止。2019年4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11月22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9刑更73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23年12月2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9刑更83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23年12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3月2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42.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21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460.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0日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分277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万元，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涉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凌爱添予以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凌爱添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15号
罪犯陈春海，男，1980年1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务工。曾因吸毒，于2014年9月10日被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行政拘留十日、于2015年7月7日被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行政拘留十五日、于2015年7月30日被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行政拘留十五日；又因抢劫罪，于1998年11月18日被原莆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再因犯抢劫罪，于2010年3月2日被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再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于2015年11月9日被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再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于2017年3月6日被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于2017年5月25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1日作出（2021）闽0304刑初5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春海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6日作出（2021）闽03刑终65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12月4日起至2032年12月3日止。2022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6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36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6月27日送达，现刑期至2032年6月3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77.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46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742.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6月27日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分20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3万元，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  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春海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春海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16号
罪犯汪峰，男，197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江西省彭泽县，捕前系务工。曾因犯盗窃罪，于2007年6月11日被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同年10月10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8日作出（2021）闽0521刑初98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汪峰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1万元。责令被告人欧阳其伟、汪峰与同案人共同退赔相关被害人的经济损失46.3998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2日作出（2022）闽05刑终45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人汪峰的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6月7日起至2029年8月6日止。2022年6月20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6月20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4348.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3分，其中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11万元。责令被告人欧阳其伟、汪峰与同案人共同退赔相关被害人的经济损失46.3998万元。已履行违法所得人民币16339.64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6339.64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41.1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07.47元。2026年2月4日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系涉黑罪犯，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 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汪峰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汪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17号
罪犯曾文培，男，1990年6月20日出生，汉族，大学专科文化程度，户籍地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福州市杨洋珠宝店法人。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2日作出（2024）闽0103刑初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文培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6万元，扣押在案的黄金饰品予以拍卖，所得款项与冻结在案的银行账户里的款项以及被告人曾文培退出的违法所得8000元，按比例退赔给相应的被害人。刑期自2023年9月3日起至2026年12月2日止。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928.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4分，其中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1.6万元，被告人曾文培退出的违法所得8000元，按比例退赔给相应的被害人。均已在判决时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 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文培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文培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18号
罪犯陈建源，男，1988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汕头市，捕前系经商，曾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7年12月27日被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2018年1月30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8日作出（2023）闽0925刑初2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建源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4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刑期自2023年3月29日起至2035年9月28日止。2023年1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752.2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个，考核期内共计违规2次，累计扣分8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罚金人民币50万元，经法院查询已由周宁县公安局上缴国库抵缴罚金。
该犯因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监狱长办公会前一天），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建源予以减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建源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19号
罪犯姚朝星，男，1975年4月18日出生，汉族，文盲，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航顺139”船管事。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4日作出（2023）闽01刑初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姚朝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被告人姚朝星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姚朝星违法所得人民币7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3月29日起至2026年12月28日止。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虽能服从法院判决，但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04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3个，考核期内共计违规3次，累计扣分6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罚金人民币8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姚朝星违法所得7万元人民币。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8万元及违法所得7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监狱长办公会前一天），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姚朝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姚朝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20号
罪犯薛振雄，男，1977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平潭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因危险驾驶罪于2019年1月3日被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一个月十日，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6日作出（2019）闽01刑初117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2018）闽0128刑初2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薛振雄犯非法制造、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与原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十日，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薛振雄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9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同案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日作出（2021）闽刑终8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1刑初117号刑事判决对薛振雄定罪量刑的判决及扣押物品处理的判决。刑期自2019年1月10日起至2030年1月9日止。2021年12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6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38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于2024年6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7月9日止。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46.8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708.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055.2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4年6月28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2162.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罚金人民币6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薛振雄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9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监狱长办公会前一天），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薛振雄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薛振雄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21号
罪犯王凌杰，男，1993年4月11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泰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9日作出（2022）闽0922刑初3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凌杰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责令被告人陈书焰、王生东退出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5604.9422万元，（其中，被告人曾春春、王凌杰与被告人陈书焰、王生东共同承担人民币2616.344018万元，被告人王凌杰另与被告人陈书焰、王生东共同承担人民币577.588276万元）。上述违法所得通过追缴相关被告人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后，连同其余被告人追缴或退缴的违法所得依法发还被害人，其中在案被害人人民币144.2386万元；剩余部分，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王凌杰被查封、冻结、扣押的2套房产、1个车位、宝马、奥迪小车各1辆、王凌杰银行账户资金人民币1819.645元等及其孳息，予以追缴、变现，其中涉及抵押的财产优先偿还抵押权人，位于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房产变现后优先偿还抵押权人，该套剩余部分可按50%保留黄梅林的份额。其余财产优先退赔被害人损失；剩余财产，用于冲抵违法所得及缴纳罚金，由扣押、冻结机关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等值财产。刑期自2022年5月29日起至2029年5月18日止。2023年6月1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1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124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个；考核期内共违规扣分1次，累计扣1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20万元，责令被告人陈书焰、王生东退出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5604.9422万元，（其中，被告人曾春春、王凌杰与被告人陈书焰、王生东共同承担人民币2616.344018万元，被告人王凌杰另与被告人陈书焰、王生东共同承担人民币577.588276万元）。已共同履行人民币1523.5374万元；其中本次古田县人民法院通过拍卖被执行人财产后，实际执行到位人民币1522.5374万元，罪犯家属缴纳向古田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万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1.73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20.62元。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12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本院通过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查询，未发现被执行人王凌杰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因系涉恶势力性质犯罪罪犯且系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监狱长办公会前一天），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凌杰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凌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22号
罪犯翁曦，男，1989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日作出（2021）闽01刑初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翁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自2020年12月25日起至2034年12月24日止。2021年9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4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23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4年4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34年7月9日止。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14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64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858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4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223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监狱长办公会前一天），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翁曦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翁曦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23号
罪犯甘强贵，性别，199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屏南县，捕前系务农，因醉酒驾驶机动车于2023年1月6日被宁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日作出（2023）刑0923刑初1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甘强贵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200万元；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二十五日，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35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185.55515万元，继续予以追缴。刑期自2023年10月8日起至2026年10月7日止。2023年1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24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200.35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185.55515万元，继续予以追缴。已履行人民币5.168028万元；其中本次提请向屏南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万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48.5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67.56元。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10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目前被执行人甘强贵名下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
该犯系因考核期内违规超过5次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监狱长办公会前一天），建议扣幅一个月。理由：考核期内有多次违规扣分记录；仅履行部分财产刑。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甘强贵予以减刑一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甘强贵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贰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24号
[bookmark: OLE_LINK3]罪犯叶子权，男，1992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建瓯市。捕前系公司经理。
[bookmark: OLE_LINK2]福建省建瓯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2018）闽0783刑初2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子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按照其所涉犯罪金额与相关责任人共同退赔，返还各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终33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1月9日起至2031年1月8日止。2020年1月1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2月24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9刑更13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2月24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7月8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二监区五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59.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1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考核分431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576.5分，表扬7次；间隔期2023年2月24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389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按照其所涉犯罪金额与相关责任人共同退赔，返还各被害人。已履行人民币2335625.85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1万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1.2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078.12元。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26年2月6日的复函载明：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建议扣幅一个月。理由：有巨额财产刑未履行；犯罪情节严重。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叶子权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子权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25号
罪犯陈伯新，男，1982年2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乐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4日作出（2015）长刑初字第1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伯新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万元，责令退出犯罪所得人民币1000元，予以没收。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8日作出（2015）榕刑终字第64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4年11月28日起至2029年11月27日止。2015年7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1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9刑更3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19年11月28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9刑更103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1年12月22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9刑更78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九个月；2024年4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30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4年4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4月27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二监区五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30.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87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100.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4年4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243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没收财产人民币1万元，责令退出犯罪所得人民币1000元，予以没收，财产性判项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伯新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伯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26号
罪犯严秀青，男，1973年1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5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严秀青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严秀青及同案人违法所得人民币95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2月14日起至2033年11月13日止。2023年7月26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二监区五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907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70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严秀青及同案人违法所得人民币95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履行人民币92.98721万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92.98721万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78.19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226.88元。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16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执行查控系统反馈，未发现严秀青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7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严秀青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严秀青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27号
罪犯吴宏，男，1972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捕前系公司法定代表人。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2019）闽0104刑初1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责令退赔各被害单位共人民币87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3日作出（2019）闽01刑终930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6月13日起至2029年6月12日止。2019年8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2月25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9刑更2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2年2月25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1月12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二监区五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36.4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11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考核分548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5917.4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2年2月25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5056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8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万元，责令退赔各被害单位共人民币87万元。已履行人民币2万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万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7.4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703.05元。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19日的复函载明：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建议扣幅一个月。理由：仅履行部分财产刑；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记录。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宏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宏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28号
罪犯陈杰，男，198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大竹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日作出（2020）闽0112刑初5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杰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陈杰的犯罪所得人民币163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0年6月12日起至2027年9月11日止。2021年6月1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6日作出（2023）闽09刑更38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6日作出（2024）闽09刑更81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4年12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8月11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53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78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037分，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4年12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分1387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16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8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陈杰的犯罪所得人民币163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29号
罪犯陈烨烽，男，2003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6日作出（2022）闽0181刑初8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烨烽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陈烨烽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11月11日起至2027年6月10日止。2022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30日作出（2024）闽09刑更66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4年10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月10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76.7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7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141.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318.8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10月30日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分1692.6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4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陈烨烽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烨烽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烨烽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30号
罪犯陈桢，男，1991年12月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福州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0日作出（2024）闽0112刑初10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桢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已预缴）；被告人陈桢退出的犯罪所得人民币19.872864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9月8日起至2028年9月7日止。2024年5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954.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20万元（已预缴）；被告人陈桢退出的犯罪所得人民币19.872864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桢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31号
罪犯陈周生，男，200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江苏省盐城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6日作出（2024）闽0111刑初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周生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陈周生违法所得人民币552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1月23日起至2031年8月17日止。2024年6月2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026.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3.5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陈周生违法所得人民币552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履行完毕。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4.052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周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周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32号
罪犯梁勋锡，男，1986年2月7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捕前系电商。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4日作出（2024）闽0521刑初4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梁勋锡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追缴被告人梁勋锡违法所得人民币2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2月26日起至2027年1月25日止。2024年7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806.3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2万元；追缴被告人梁勋锡违法所得人民币2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履行完毕。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4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梁勋锡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梁勋锡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33号
罪犯苏友龙，男，1976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霞浦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2日作出（2024）闽0921刑初1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苏友龙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期自2023年10月17日起至2030年10月16日止。2024年4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057.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苏友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苏友龙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34号
罪犯吴文彬，男，198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14年12月1日被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刑期至2015年10月30日。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6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7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文彬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已预缴）。被告人吴文彬向福清市公安局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由福清市公安局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同案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5日作出（2023）闽01刑终80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8月1日起至2027年1月29日止。2023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410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3万元（已预缴）。被告人吴文彬向福清市公安局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由福清市公安局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文彬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文彬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35号
罪犯吴毓锋，男，1995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2日作出（2023）闽0102刑初4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毓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责令被告人吴毓锋与同案人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扣押在案的赃款人民币51万元，被告人吴毓锋所退违法所得人民币40万元，以上款项均用于退赔被害人。刑期自2023年3月8日起至2030年3月7日止。2024年5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本轮考核期2024年5月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967.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8万元。责令被告人吴毓锋与同案人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扣押在案的赃款人民币51万元，被告人吴毓锋所退违法所得人民币40万元，以上款项均用于退赔被害人。已履行完毕。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8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毓锋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毓锋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36号
罪犯钟石选，男，1982年5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海南省儋州市,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4日作出（2017）闽0924刑初1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钟石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责令向各被害人退赔人民币共计89.12305万元。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4日作出（2018）闽09刑终12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1月17日起至2030年1月16日止。2018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6日作出（2021）闽09刑更23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闽09刑更34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2024年4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5月1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46.8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62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075.8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4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分219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15万元；责令被告人钟石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向各被害人退赔人民币共计89.12305万元。已履行人民币2.62万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万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65.43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428.99元。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1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钟石选暂无财产可供执行。
该犯系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3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钟石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钟石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37号
罪犯杨中，男，1998年8月10日出生，布依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因诈骗，于2020年8月17日被福州市公安局仓山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因盗窃，于2024年6月12日被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处以行政拘留三日。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21日作出（2024）闽0121刑初89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中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刑期自2024年8月3日起至2026年8月2日止。2025年4月1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4月1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851.5分，物质奖励1个，考核期内共计违规1次，累计扣分1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中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中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38号
罪犯姜吉恒，男，199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19日作出（2024）闽0103刑初6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姜吉恒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罚金已缴纳）。刑期自2024年8月14日起至2026年11月13日止。2025年3月1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二监区五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3月1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得考核分954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姜吉恒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姜吉恒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39号
罪犯黄日钗，男，1983年9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捕前系福建斐然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24日作出（2020）闽0104刑初10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日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责令被告人黄日钗与同案共同赔偿各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40.955672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8日作出（2021）闽01刑终45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7月13日起至2030年7月12日止。2021年6月1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2月23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16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2月23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1月12日止。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11.8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040.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552.6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2月23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2531.8分。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8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万元，责令被告人黄日钗与同案共同赔偿各被害人经济损失140.955672万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日钗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日钗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40号
罪犯李志浩，男，1994年7月2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广东省饶平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6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志浩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责令被告人李志浩及同案人退赔赃款人民币18.0313万元给被害人。同案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1日作出（2019）闽01刑终28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11月16日起至2028年6月15日止。2019年3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8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9刑更51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十五天；2023年12月2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9刑更82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3年12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3月31日止。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0.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11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154.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0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266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2万元；责令被告人李志浩及同案人退赔赃款人民币18.0313万元给被害人，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因抢劫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志浩予以减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志浩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41号
罪犯廖建航，男，1995年5月2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5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建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1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3日作出（2023）闽01刑终54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8月12日起至2027年2月11日止。2023年7月26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961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1万元，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1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廖建航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廖建航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42号
罪犯潘洲，男，1990年3月5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6日作出（2023）闽0104刑初1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潘洲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潘洲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000元，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3日作出（2023）闽01刑终32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3月24日起至2027年3月23日止。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2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82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12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23日止。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57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80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957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2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14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潘洲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000元，上缴国库,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潘洲予以减刑三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潘洲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43号
罪犯严昌鸿，男，1994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因犯聚众斗殴罪，于2016年11月11日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9年2月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9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8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严昌鸿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刑期自2023年4月14日起至2026年8月13日止。2023年1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	2516分，物质奖励4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5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严昌鸿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严昌鸿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44号
罪犯赵严密，男，1971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因犯敲诈勒索罪，于1997年7月25日被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1999年9月刑满释放；因犯赌博罪，于2001年10月8日被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因犯敲诈勒索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贩卖毒品罪，于2010年2月4日被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2014年6月15日刑满释放；因吸毒，于2017年4月21日被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行政拘留十五日。系累犯。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6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1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严密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赵严密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0日作出（2023）闽01刑终495号刑事裁定，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9月7日起至2031年2月6日止。2023年10月1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1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670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赵严密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5万元。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罪犯赵严密因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有三次犯罪前科，一次吸毒劣迹，系累犯，主观恶性较深，建议宁德监狱在拟提请的减刑幅度内予以扣幅一个月呈报。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严密予以减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严密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 5月 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45号
罪犯陈録，男，1990年3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捕前系福建禄钥清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因犯抢劫罪，于2005年6月13日被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8日作出（2023）闽0111刑初102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録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责令被告人陈録与同案人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34.19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2日作出（2024）闽01刑终35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7月27日起至2031年7月26日止。2024年6月2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1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937.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9万元，责令与同案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34.19万元；已履行罚金人民币9万元，陈録家属于2026年4月7日与被害人签署和解协议，分期履行赔偿义务，目前没有出现期满未履行的情形。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録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䘵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46号
罪犯陈允杰，男，2001年5月1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建瓯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5日作出（2024）闽0111刑初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允杰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陈允杰和同案人违法所得人民币9万元返还给被害人。刑期自2023年10月6日起至2026年12月19日止。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754.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陈允杰和同案人违法所得人民币9万元返还给被害人，经被执行人陈允杰家属与被害人毛顺文协商一致达成和解，以45000元作为共同退赔责任款中被执行人陈允杰个人应承担金额，财产性判项均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履行罚金人民币5万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4.5万元。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17日作出（2024）闽0111执恢363号结案通知书载明：现被执行人陈允杰已缴纳本案罚金50000元及退赔款45000元，共计95000元，款项已上缴国库及发放至被害人毛顺文指定的收款账户。被执行人陈允杰已履行完毕本案执行依据（2024）闽0111刑初31号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允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允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47号
罪犯叶子，男，1996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忠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因犯盗窃罪，于2012年7月17日被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于2012年9月24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9日作出（2023）闽0102刑初4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被告人叶子退出的款项人民币22000元，其中的人民币21000元用于同案犯的退赔，剩余的人民币1000元及冻结在案的被告人叶子名下的银行卡内人民币23484.24元，用于折抵罚金。刑期自2023年4月20日起至2027年2月19日止。2024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036.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1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3万元、退出的款项人民币22000元（已在原审判决时被人民法院依法处置），均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叶子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子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48号
罪犯刘光荣，男，1984年2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重庆市丰都县。因犯盗窃罪，于2003年5月8日被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因犯抢劫罪，于2007年4月2日被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因犯抢劫、盗窃罪，于2011年10月18日被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2015年5月16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3日作出（2023）闽0111刑初10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光荣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刑期自2023年10月28日起至2028年10月27日止。2024年4月1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1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051.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6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3000元，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履行罚金人民币3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罪犯刘光荣因犯抢劫罪、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有三次犯罪前科，主观恶性较深，建议宁德监狱对罪犯刘光荣在拟提请的五个月减刑幅度内予以扣幅一个月。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光荣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光荣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49号
罪犯仇焕新，男，1993年2月2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福建省泉州台商投资区。捕前系务工。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5日作出（2020）浙0602刑初45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仇焕新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被告人仇焕新退赃款人民币8000元，向被害人发还。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0日作出（2020）浙06刑终27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缓刑考验期间自2020年10月20日起至2024年10月19日止。因罪犯仇焕新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受到执行机关二次警告，仍不改正，符合撤销缓刑的法定情形，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9日作出（2024）闽0521刑更11号刑事裁定，撤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刑初450号刑事判决中对罪犯仇焕新宣告缓刑四年的执行部分；对罪犯仇焕新收监执行原判刑罚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4年8月15日起至2026年12月24日止。2024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1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577.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3万元、退出赃款人民币8000元均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仇焕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仇焕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50号
罪犯林密，男，1967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系个体经商。2003年11月21日因犯故意伤害罪、伪造企业印章罪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2006年5月19日因犯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2009年7月10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30日作出（2022）闽0104刑初35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密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责令被告人林密与同案共同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500元，返还各被害人。刑期自2021年10月18日起至2028年10月17日止。2023年2月17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2月17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322.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6次，累计扣26分，其中重大违规1次，具体为：2023年10月11日，罪犯林密于 2023年10月6日，将其银行账户提供给罪犯林连张，使得罪犯林连张在寄回去的信件中将相关信息告知朋友，被民警检查发现，情节轻微，扣 20 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万元以及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500元均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履行人民币53500元。
该犯系恶势力性质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考核期内累计违规达五次以上且重大违规一次，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罪犯林密原系恶势力性质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因犯诈骗罪、寻衅滋事罪、非法侵入住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有二次犯罪前科，主观恶性较深，建议宁德监狱对罪犯林密在拟提请的三个月十五天减刑幅度内予以扣幅一个月。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密予以减刑二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密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51号
罪犯杨荣超，男，2001年4月1日出生，苗族，小学文化，户籍地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9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8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荣超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自2023年5月20日起至2026年11月19日止。2023年10月2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625.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1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系性侵害未成年人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荣超予以减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荣超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52号
罪犯卢欣荣，男，198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捕前系无业。2007年12月11日因犯抢劫罪、强奸罪被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2015年12月10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2019）闽0206刑初4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卢欣荣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责令被告人卢欣荣退赔被害人人民币965147元。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2020）闽02刑终229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8月28日起至2027年4月27日止。2020年6月1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2月23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8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于2024年2月23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月27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58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86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123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4年2月23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2442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1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8万元；责令被告人卢欣荣退赔被害人人民币965147元。已履行人民币2.3万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履行人民币1.3万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198.9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55.92元。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4日复函载明：经查控系统核实该犯无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系累犯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卢欣荣予以减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卢欣荣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53号
罪犯赵成达，男，198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18日作出（2014）莆刑初字第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成达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责令被告人赵成达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04146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5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44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3年5月16日起至2028年5月15日止。2015年6月10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3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9刑更19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0年8月28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9刑更57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3年3月28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9刑更20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于2023年3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2月30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23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431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636分，表扬7次；间隔期2023年3月28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3989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04146元。已履行人民币12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人民币7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6.6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745.26元。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5日复函载明：经执行查控系统2026年3月5日反馈，未发现赵成达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成达予以减刑五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成达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54号
罪犯周成九，男，1972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河南省内乡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30日作出（2024）闽0521刑初4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成九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成九和同案共同退赔被害单位中恒诚信建设有限公司被盗财物折合款人民币3.15289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成九和同案共同退赔被害单位中恒诚信建设有限公司被盗财物折合款人民币5469.75元。刑期自2023年11月23日起至2026年11月22日止。2024年10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480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1.5万元、责令与同案共同退赔被害单位被盗财物折合款人民币共计3.699865万元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周成九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62342万元、同案犯履行1.576445万元。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14日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的说明载明：责令被告人周成九和同案犯共同退赔被害单位被盗财物折合款人民币3.15289万元，周成九和同案共同协商，各半处理1.576445万元，已执行到位1.576445万元；责令被告人和同案共同退赔被害单位被盗财物折合款人民币 5469.75元，已执行到位5469.75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成九予以减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周成九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55号
罪犯谢林立，男，1991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2017年9月7日因犯危险驾驶罪被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2020年7月10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8日作出（2024）闽0102刑初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林立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刑期自2023年12月2日起至2026年12月1日止。2024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036.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000元，判决时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罪犯谢林立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有二次犯罪前科，主观恶性较深，建议宁德监狱对罪犯谢林立在拟提请的五个月减刑幅度内予以扣幅一个月。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林立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林立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56号
罪犯陈锋，男，200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日作出（2023）闽0924刑初1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锋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其等值财产。刑期自2023年6月16日起至2027年2月15日止。2023年1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611.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3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000元，均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6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锋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锋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57号
罪犯陈朝坤，男，199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2日作出（2022）闽0181刑初92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朝坤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刑期自2022年9月26日起至2031年3月25日止。2023年1月1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2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83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12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10月25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16.6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935.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051.8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12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分1486.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因性侵害未成年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朝坤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朝坤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58号
罪犯黄惠虹，男，198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惠安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30日作出（2022）闽0521刑初35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惠虹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1.434759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6日作出（2022）闽05刑终148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1月27日起至2027年1月26日止。2023年1月1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月1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720.8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1.434759万元，已履行人民币3.5119万元；其中被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执行人民币3.0119万元、本次主动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5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92.1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51.77元。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14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系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惠虹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惠虹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59号
罪犯朱家承，男，1983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3日作出（2025）闽0102刑初8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家承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人民币2万元。刑期自2024年12月7日起至2026年10月6日止。2025年3月26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3月2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922.5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人民币2万元，均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5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朱家承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朱家承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60号
罪犯包金，男，1986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江西省南丰县，捕前系南丰县桓文木竹制品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7日作出（2023）闽0111刑初78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包金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8.278385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3.7675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16日作出（2025）闽01刑终13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8月26日起至2026年8月25日止。2025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4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820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30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8.278385万元（判决时已履行），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3.7675万元，均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3.7675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包金予以减刑一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包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61号
罪犯阮圳，男，200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务工。曾因吸毒，于2024年8月21日被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行政拘留十三日（未执行）；于2024年9月3日被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责令社区戒毒三年。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8日作出（2024）闽0902刑初6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阮圳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50.0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8月20日起至2026年10月19日止。2025年3月1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3月1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955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4000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50.0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均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罪犯阮圳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有二次吸毒劣迹，主观恶性较深，建议宁德监狱对罪犯阮圳在拟提请的三个月减刑幅度内予以扣幅一个月。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阮圳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阮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62号
罪犯陈兴莲，男，1969年2月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福建省霞浦县，捕前系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北壁乡供电所派遣人员。
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13日作出（2025）闽0921刑初20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兴莲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刑期自2025年2月4日起至2026年8月3日止。2025年7月1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7月1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54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10万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兴莲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兴莲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63号
罪犯李双源，男，2000年6月9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家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捕前系无业。曾因吸毒于2022年9月17日被云南省龙陵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二日；因吸毒成瘾于2022年9月23日被云南省龙陵县公安局责令社区戒毒三年；因吸毒分别于2024年6月17日、6月27日被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行政拘留十日、强制隔离戒毒二年。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5日作出（2024）闽0521刑初8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双源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刑期自2024年6月16日起至2026年11月15日止。2024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237.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1万元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双源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双源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64号
罪犯陈汝荣，男，1988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浙江省苍南县，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5日作出（2024）闽0921刑初19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汝荣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0月20日起至2027年1月19日止。2024年6月2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三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856.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6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监狱长办公会前一天），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其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汝荣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65号
罪犯林华建，男，1978年2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泰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4日作出(2020)闽01刑初1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华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期间，上诉人林华建申请撤回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5日作出（2021）闽刑终17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林华建撤回上诉。刑期自2020年4月29日起至2032年10月28日止。2021年5月1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2月2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9刑更94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12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32年4月12日。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三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20.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037.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258.1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0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2661.6分；考核期内共违规扣分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监狱长办公会前一天），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华建予以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华建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66号
罪犯陈玮，男，199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因赌博，于2023年7月20日被福清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人民币3000元。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9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11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玮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刑期自2023年8月4日起至2027年2月3日止。2023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三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435.2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2万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监狱长办公会前一天），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玮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玮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67号
罪犯陆泽产，男，1962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文盲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屏南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2019)闽0923刑初7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陆泽产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闽09刑终57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8月21日起至2033年8月20日止。2020年1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11月2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9刑更76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十五天，2022年11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33年4月4日。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三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因文化程度为文盲，无法自书认罪悔罪书，由他人代写。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97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411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410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4次；间隔期2022年11月29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3828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且犯强奸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监狱长办公会前一天），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陆泽产予以减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陆泽产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68号
罪犯王文艺，男，200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惠安县，捕前系理发店学徒。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8日作出（2022）闽0521刑初28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文艺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6日作出（2022）闽05刑终115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2月18日起至2032年8月17日止。2022年1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三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11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651.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该犯系强奸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又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监狱长办公会前一天），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文艺予以减刑五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文艺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69号
罪犯施孝平，男，1974年4月3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9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9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施孝平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自2023年6月7日起至2026年12月6日止。2023年10月2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三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97.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监狱长办公会前一天），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施孝平予以减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施孝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70号
罪犯韩沐榕，男，199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屏南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9日作出（2020）闽0925刑初11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韩沐榕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扣押在案的被告人韩沐榕、彭东学名下的银行存款、现金共计人民币4598.28元，用以返还被害人，继续向被告人韩沐榕等人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5.13557万元，返还被害人后剩余部分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9年9月9日起至2029年10月8日止。2020年10月1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2月2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9刑更83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12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5月8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2.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19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205.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0日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分274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8万元，继续向被告人韩沐榕等人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5.13557万元，返还被害人后剩余部分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履行人民币14.129259万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1万元，向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9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6.3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72.57元。2026年2月12日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本院通过全国网络查控系统和福建省网络查控系统查询了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未发现被执行人韩沐榕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系涉恶势力性质犯罪罪犯，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韩沐榕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韩沐榕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71号
罪犯何美乐，男，1981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因吸食毒品，于2009年3月25日被福清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因犯抢劫罪，于2009年8月11日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2011年12月18日刑满释放；因吸食毒品、非法携带管制器具，于2013年4月2日被福清市公安局行政拘留二十日；2013年4月8日被福清市公安局责令社区戒毒三年；2013年6月18日被福清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二年；2013年9月14日被福清市公安局责令社区戒毒三年；因吸食毒品，于2015年2月7日被福清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2015年2月22日被福清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两年；2015年5月12日被福清市公安局责令社区戒毒三年。系累犯。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7日作出（2021）闽0181刑初10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美乐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日作出（2021）闽01刑终123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3月23日起至2036年2月14日止。2021年12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6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44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4年6月27日送达，现刑期至2035年8月14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18.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42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641.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6月27日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分2000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2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没收财产人民币3万元，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何美乐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何美乐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72号
罪犯柯位锋，男，1993年2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浙江省温州市，捕前系温州市龙湾海滨中鸣托运部投资人。
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9日作出（2022）闽0982刑初1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柯位锋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00万元。刑期自2021年3月1日起至2029年2月28日止。2022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9月20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4085.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8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0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00万元，已履行人民币4.571295万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512.95元，向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2万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8.2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288.09元。2025年10月20日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柯位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系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监狱长办公会前一天），检察院认为罪犯柯位锋考核期内多次违规，财产性判项金额巨大只履行极少部分，建议宁德监狱对罪犯柯位锋在拟提请的五个月减刑幅度内予以扣幅一个月。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柯位锋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柯位锋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73号
罪犯吴宜算，男，1970年7月8日出生，汉族，文盲，户籍地福建省寿宁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7日作出（2022）闽0924刑初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宜算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2021年10月21日起至2026年10月20日止。2022年5月1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6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45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6月2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7月20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46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39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36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6月27日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分1990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0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宜算予以减刑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宜算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74号
罪犯许郑烨，男，2003年2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寿宁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bookmark: OLE_LINK1]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0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8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郑烨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8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201元，待查找到被害人后予以发还。刑期自2023年5月13日起至2027年2月12日止。2023年10月1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1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697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3.8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201元，待查找到被害人后予以发还，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8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许郑烨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郑烨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75号
罪犯余全国，男，1965年3月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87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余全国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8万元。刑期自2023年9月27日起至2027年2月26日止。2023年10月2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73.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2.5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8万元，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4.3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余全国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余全国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76号
罪犯朱在杰，男，198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12年3月1日被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13年2月26日被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于2014年5月10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9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在杰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1000元，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9）闽01刑终10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3月28日起至2028年3月27日止。2019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7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9刑更39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2月23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19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4年2月23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2月27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75.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85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128.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4年2月23日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分244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1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1000元，上缴国库，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检察院认为罪犯朱在杰系累犯、毒品再犯，主观恶性较深，建议宁德监狱对罪犯朱在杰在拟提请的七个月十五天减刑幅度内予以扣幅一个月。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朱在杰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朱在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77号
罪犯柯燕玉，男，1964年5月15日出生，汉族，文盲，住福建省长乐市，捕前系无业。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11年4月27日被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2012年1月21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4日作出（2016）闽0181刑初8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柯燕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柯燕玉的非法所得人民币2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5年9月25日起至2031年3月24日止。2016年5月2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4月25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9刑更30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21年12月2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9刑更80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21年12月22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6月24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7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550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5541分，表扬8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1年12月22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5114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柯燕玉的非法所得人民币2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履行人民币72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4000元，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2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6.0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059.19元。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21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系统查控，被执行人柯燕玉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检察院认为罪犯柯燕玉系累犯、毒品再犯，主观恶性较深，建议宁德监狱对罪犯柯燕玉在拟提请的五个月十五天减刑幅度内予以扣幅一个月。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柯燕玉予以减刑四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柯燕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78号
罪犯蓝国晓，男，1983年7月28日出生，畲族，初中文化，住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7）闽01刑初8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蓝国晓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被告人蓝国晓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冯木贵、张柳英经济损失人民币4.09771万元；九名被告人对赔偿总额81.9542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闽刑终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驳回上诉人蓝国晓的上诉，维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刑初8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第十项，即对上诉人定罪量刑的判决，维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刑初8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第二十三项，即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判决。刑期自2017年1月20日起至2030年1月19日止。2021年6月1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2月23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12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4年2月23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6月19日止。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6.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959.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005.8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4年2月23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249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冯木贵、张柳英经济损失人民币4.09771万元；九名被告人对赔偿总额81.9542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已履行人民币5.09771万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万元。经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控，被执行人蓝国晓已履行人民币4.09771万元，其他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被执行人已履行人民币8.456377万元，共计12.554087万元；在（2019）闽刑终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确认：二审期间，温忠义已赔偿20万元，蒋上升已赔偿5万元，童教利已赔偿15万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37.2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96.96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10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通过网络系统查控，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5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蓝国晓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蓝国晓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79号
罪犯江航，男，1988年6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无业。2007年9月3日犯寻衅滋事罪被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2014年5月4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6年2月因犯寻衅滋事罪被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17年1月13日刑满释放。2012年12月27日因吸毒被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强制隔离戒毒三年；2015年7月15日因吸毒被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2019年12月12日因吸毒被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系累犯。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日作出（2021）闽0122刑初2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航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五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5万元。被告人江航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负责上缴国库。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日作出（2022）闽01刑终26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11月30日起至2030年3月23日止。2022年5月1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
该犯考核期2022年5月18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4390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6.5万元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6.5万元。
该犯系涉黑势力性质犯罪罪犯，且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江航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江航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80号
罪犯林新，男，1978年9月1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7日作出（2024）闽0121刑初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新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被告人林新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5月8日起至2029年5月7日止。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
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137.9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3万元，被告人林新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6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新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81号
罪犯黄盛龙，男，1959年9月2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建瓯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7日作出（2023）闽0111刑初95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盛龙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自2023年7月28日起至2027年1月27日止。2024年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
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311.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盛龙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盛龙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82号
罪犯陈春夏，男，1976年7月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捕前系无业。1997年8月19日因犯抢劫罪被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2005年2月17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6日作出（2024）闽0111刑初87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春夏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刑期自2024年8月31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止。2025年2月26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2月2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017.5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5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6000元，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6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春夏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春夏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83号
罪犯王林峰，男，1993年5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渠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7日作出（2024）闽0111刑初8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林峰犯容留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2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负责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25日作出（2025）闽01刑终11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8月22日起至2026年11月21日止。2025年3月1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3月1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95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6万元，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2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负责上缴国库，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6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林峰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林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84号
罪犯姜贵录，男，1966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西省贵溪市，捕前系护工。因诈骗罪，于2013年1月8日被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2018年12月21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19日作出（2024）闽0102刑初68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姜贵录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刑期自2024年9月18日起至2026年7月17日止。2025年3月1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
该犯考核期2025年3月1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95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姜贵录予以减刑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姜贵录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85号
罪犯陈明光，男，1988年3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于2011年12月27日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4年2月17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6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2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明光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自愿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赔偿款人民币53000元，并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5370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同案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1刑终599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陈明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6月21日起至2027年2月20日止。2023年8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893.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刑判项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自愿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赔偿款人民币53000元，并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5370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均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明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明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86号
罪犯林湫，男，1985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6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湫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7万元；被告人林湫向福清市人民法院交纳的退赔款人民币3517.91元，待查找到被害人后予以发还。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4日作出（2023）闽01刑终53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8月12日起至2026年11月11日止。2023年7月26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999.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4.7万元；已履行罚金人民币5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8.59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23.16元。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4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未发现被执行人林湫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刑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湫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湫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87号
罪犯翁礼梅，男，1981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5年10月18日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因犯聚众斗殴罪，于2014年6月22日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17年7月16日刑满释放；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18年9月26日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9年2月4日刑满释放；因殴打他人，2019年6月25日于被福清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因吸食毒品，2020年3月27日于被福清市公安局行政罚款500元。系累犯。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9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8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翁礼梅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自2023年5月26日起至2026年11月25日止。2023年1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4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十五天。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翁礼梅予以减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翁礼梅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88号
罪犯张先畴，男，198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福建省福鼎市，捕前系福鼎市田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2日作出（2021）闽0982刑初2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先畴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刑期自2020年7月26日起至2027年7月25日止。2022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2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88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12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2月25日止。现于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22.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893.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416.3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2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1493.8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其中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刑判项罚金人民币60万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先畴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先畴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89号
罪犯朱永基，男，1974年2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8日作出（2017）闽0103刑初5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永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责令被告人朱永基退出人民币227.7836万元，返还给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2018）闽01刑终75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2月17日起至2029年7月16日止。2018年8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11月2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9刑更81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2年11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1月16日止。现于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89.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435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647.5分，表扬7次；间隔期2022年11月29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405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刑判项罚金人民币5万元，退出人民币227.7836万元。已履行人民币1.33万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1万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20.9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10.23元。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11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在执行过程中，本院轮候查封、冻结被执行人朱永基名下闽AVY022号车辆，未发现被执行人朱永基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现已终结本次执行。
该犯财产刑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罪犯朱永基财产性判项数额大，只履行少部分财产性判项，建议宁德监狱对罪犯朱永基在拟提请的六个月减刑幅度内予以扣幅一个月。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朱永基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朱永基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90号
罪犯庄富民，男，1962年8月31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惠安县，捕前系自由职业。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0日作出（2022）闽0521刑初1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庄富民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8日作出（2022）闽05刑终85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2月16日起至2027年3月15日止。2022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2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88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2024年12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2月15日止。现于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28.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80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028.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12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14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庄富民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庄富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91号
罪犯陈方位，男，1966年8月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17日作出（2020）闽01刑初8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方位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1日作出（2021）闽刑终255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人陈方位的上诉，维持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1刑初82号刑事判决第三、四、五、六、七、八项，即对被告人陈方位定罪量刑及没收作案工具的刑事判决。刑期自2019年10月31日起至2034年10月30日止。2023年6月1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1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965.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	。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刑判项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万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69.4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10.45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17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在执行过程中，本院未发现被执行人陈方位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刑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方位予以减刑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方位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92号
罪犯王乾佳，男，1996年2月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1日作出（2023）闽0102刑初63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乾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600元。刑期自2023年9月21日起至2026年12月20日止。2024年1月1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1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444.3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刑判项罚金人民币5000元，没收违法所得600元，均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乾佳予以减刑五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乾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93号
罪犯胡廷德，男，1999年9月2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屏南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7日作出（2023）闽0925刑初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廷德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2万元，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23年3月1日起至2027年2月27日止。2023年4月1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
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18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261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2.5万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2万元返还被害人，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恶势力性质组织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胡廷德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胡廷德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 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94号
罪犯郑而恩，男，1996年6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16日作出（2022）闽0181刑初66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而恩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刑期自2022年8月23日起至2027年5月20日止。2023年1月1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8月2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60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8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月20日止。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18.1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5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247.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465.2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8月29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179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3万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而恩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而恩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95号
罪犯郑学锋，男，1978年2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建瓯市，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4日作出（2020）闽0783刑初2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学锋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3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2日作出（2020）闽07刑终24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交付监狱执行前，发现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7日作出（2020）闽0783刑初28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学锋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与原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3万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人民币31.0062万元，依法处理。刑期自2020年8月24日起至2029年8月23日止。2020年12月1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6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36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十五天，2024年6月2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4月7日止。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49.3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655.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204.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4年6月27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2199.4分。考核期内违规扣分4次，累计扣14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9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人民币31.0062万元，依法处理。已履行人民币2万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万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77.8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257.02元。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27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罪犯，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学锋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学锋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96号
罪犯卓子琳，男，1992年6月6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无职业。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9日作出（2014）宁刑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卓子琳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0.5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6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40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3年8月15日起至2029年8月14日止。2015年3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6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9刑更37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19年4月24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9刑更30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1年1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9刑更7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十五天；2023年8月18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9刑更54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3年8月1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3月1日止。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15.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81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030.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8月18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337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2.5万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卓子琳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卓子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97号
罪犯游瑞云，男，1958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系冯宅村治保主任。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0日作出（2020）闽0104刑初25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游瑞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追缴被告人游瑞云、游瑞芳违法所得人民币321.0132万元，返还被害单位福州市仓山区金山房屋征收有限公司。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日作出（2021）闽01刑终8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4刑初255号刑事判决第一、二、七、八项，即对被告人游瑞芳、游瑞云的量刑部分及对二被告人的追赃部分、对已退出违法所得的处理部分。以上诉人游瑞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万元，返还被害单位福州市仓山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继续追缴被告人游瑞芳、游瑞云违法所得人民币131.0132万元，返还被害单位福州市仓山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刑期自2019年11月16日起至2030年5月15日止。2021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6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46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6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2月15日止。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81.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42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008.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6月28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199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万元，返还被害单位福州市仓山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继续追缴被告人游瑞芳、游瑞云违法所得人民币131.0132万元，返还被害单位福州市仓山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均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5.4968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游瑞云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游瑞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98号
罪犯陈言，男，200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作出（2023）闽0102刑初2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言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5万元；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5万元，追缴被告人陈言违法所得人民币11819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9日作出（2023）闽01刑终1050号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维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3）闽0102刑初247号刑事判决的第一、二、三、四、六项，即对被告人陈言的定罪量刑及对查扣在案物品的处置。二、撤销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3）闽0102刑初247号刑事判决的第五项，即没收、追缴被告人陈言违法所得部分。三、追缴上诉人陈言违法所得人民币11819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3月24日起至2030年5月23日止。2024年4月1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八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1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057.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7.5万元，追缴被告人陈言违法所得人民币11819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财产性判项已全部履行完毕，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93192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言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言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399号
罪犯江广财，男，200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瓯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因盗窃，于2023年3月20日被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行政拘留十五日。
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1日作出（2023）闽0121刑初86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广财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自2023年8月17日起至2027年2月16日止。2024年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八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333.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江广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江广财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
[bookmark: _GoBack]〔2026〕闽宁狱假字第3号
罪犯陈树，男，198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福安市景和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9日作出（2024）闽0982刑初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树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刑期自2023年9月25日起至2027年1月24日止。2024年7月10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下半年，被告人陈树在宁德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将钱款人民币310万元由同案犯给予国家工作人员。
该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因患喉部恶性肿瘤，进行切除手术治疗，未参加劳动改造。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10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404.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20万元，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0万元。  
社会帮教情况：福安市社区矫正管理局于2026年3月17日出具（2026）安矫调评字第059号《调查评估意见书》:评估意见为罪犯陈树适宜适用社区矫正。
危险性评估情况：一般风险等级。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综上，罪犯陈树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执行刑期已过二分之一，符合假释和减刑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建议对其予以假释，若未予裁定假释，建议对其予以减刑五个月。
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树卷宗贰册
⒉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400号
罪犯李肖锋，男，198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因殴打他人，于2004年被福建省福清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因吸食毒品，于2009年被福建省福清市公安局行政拘留。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3日作出（2022）闽0102刑初65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肖锋犯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被告人李肖锋退缴至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7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同案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7日作出（2023）闽01刑终58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9月14日起至2026年12月13日止。2024年1月1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八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1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326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1万元。被告人李肖锋退缴至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7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财产性判项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肖锋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肖锋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401号
罪犯林希强，男，199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平潭县。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0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5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希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已预缴纳）；与同案共同继续退赔被害人剩余经济损失人民币200元。同案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4日作出（2023）闽01刑终66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2月15日起至2027年2月14日止。2023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八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712.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4万元、与同案共同继续退赔被害人剩余经济损失人民币200元均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希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希强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402号
罪犯杨均，男，1994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渠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6日作出（2023）闽0111刑初10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杨均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5日作出（2024）闽01刑终32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5日起至2026年12月4日止。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八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932.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1万元，追缴被告人杨均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财产性判项已全部履行完毕，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1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均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403号
罪犯陈立威，男，2000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19日作出（2024）闽0103刑初6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立威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刑期自2024年8月14日起至2026年10月13日止。2025年3月1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
该犯考核期2025年3月1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039.8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立威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立威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404号
罪犯雷灼明，男，1978年9月20日出生，畲族，文盲文化，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务农。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31日作出（2024）闽0902刑初6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灼明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公安机关扣押在案的自制枪支一支予以没收，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刑期自2024年10月10日起至2026年10月9日止。2025年2月1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八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文盲文化，由他人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2月1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052.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雷灼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雷灼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405号
罪犯饶金德，男，195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20日作出（2022）闽0521刑初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饶金德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刑期自2021年9月8日起至2027年3月7日止。2022年2月1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6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37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二个月，2024年6月2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月7日止。现于宁德监狱八监区（医院）二十二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因为老弱病残犯，未参加劳动改造。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66.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32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86.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4年6月27日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分1938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系性侵害未成年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 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饶金德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饶金德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406号
罪犯郑国牛，男，1950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周宁县，捕前系无职业。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31日作出（2023）闽0925刑初1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国牛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自2023年7月18日起至2027年1月1日止。2023年8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八监区（医院）二十二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因为老弱病残犯，未参加劳动改造。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996.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 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国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国牛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407号
罪犯周廷艳，男，1964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平潭县。捕前系平潭西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10日作出（2019）闽0128刑初3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廷艳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3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责令被告人与同案共同退赔各集资参与人的损失3584.0537万元。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7日作出（2020）闽01刑终3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4月23日起至2027年4月22日止。2020年3月27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八监区（医院）二十二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因为老弱病残犯，未参加劳动改造。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0年3月27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4886分，表扬8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90万元，责令被告人与同案共同退赔各集资参与人的损失3584.0537万元。已履行人民币1992.314857万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万元，被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执行退赔款1990.314857万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57.6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154.29元。2026年1月21日，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执行查控系统反馈，除上述暂不具备处置条件的财产外，未发现周廷艳名下有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罪犯、又因财产性判项履行金额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50%以上，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70%以上，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合并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 2026年5月2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罪犯周廷艳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罪犯，且尚有较大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建议宁德监狱对罪犯周廷艳在拟提请的七个月减刑幅度内予以扣幅一个月。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廷艳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周廷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408号
罪犯陈安洋，男，197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泰县。捕前系福州苍雄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福州双晟兴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等公司出纳。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17日作出（2022）闽0103刑初55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安洋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万元，主动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779847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人民币9.220153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3日作出（2023）闽01刑终224号刑事判决，维持（2022）闽0108刑初553号刑事判决第一至第十一项，即对各被告人定罪处刑及追缴违法所得之判决，撤销（2022）闽0108刑初553号刑事判决第十二项，即对扣押款物之判决。刑期自2022年6月17日起至2030年2月28日止。2023年4月1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八监区（医院）二十二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因为老弱病残集中管理，未参加劳动改造。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18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298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80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人民币9.220153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履行人民币1万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万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63.83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53.59元。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27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未发现被执行人陈安洋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系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 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安洋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安洋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409号
罪犯王维，男，198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地四川省通江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4日作出（2018）闽0105刑初1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维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责令与同案共同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621.572116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闽01刑终130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2030年11月11日止。2019年12月2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5月2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9刑更30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3年5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7月11日。现于宁德监狱八监区（医院）二十二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3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978.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114.4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5月29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3662.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20万元，责令与同案共同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621.572116万元。已缴纳人民币30.895926万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万元；被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划拨支付宝账户存款人民币4025.61元；扣划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单现金价值27.493365万元，并已按比例发还相关被害人。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77.5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581.24元。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除此之外，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暂未发现被执行人王维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本案已于2023年5月30日终结执行。
该犯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罪犯、又因财产性判项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合并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 2026年5月2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罪犯王维系金融诈骗犯罪罪犯，其尚有较大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且考核期内有违规行为，建议宁德监狱对罪犯王维在拟提请的四个月减刑幅度内予以扣幅一个月。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维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维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410号
罪犯庄香辉，男，1983年9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漳浦县，捕前系无业。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8年2月7日被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二个月零十五日，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因犯诈骗罪于2022年12月23日被漳浦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2023年7月9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0日作出（2024）闽0921刑初1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庄香辉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万元。刑期自2023年7月9日起至2029年1月8日止。2024年6月1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九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1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920.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22万元已履行完毕。判决时向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2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庄香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庄香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411号
罪犯郭忠勇，男，1967年5月24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系福州市公安局新港派出所所长。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日作出（2018）闽0103刑初6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忠勇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30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郭忠勇供犯罪使用的人民币70万元及违法所得人民币3.68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2019）闽01刑终113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2月14日起至2028年8月13日止。2019年12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6月1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9刑更42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4年6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47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6月2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7月13日止。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九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49.7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471.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021.3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4年6月27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2013.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30万元，继续追缴供犯罪使用的人民币70万元及违法所得人民币3.68万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检察院认为该犯身为派出所所长，仍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犯罪情节较为恶劣，建议宁德监狱对罪犯郭忠勇提请减刑8个月。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其予以减刑八个月。
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郭忠勇卷宗贰册
⒉提请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412号
罪犯林立亮，男，1976年7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系福州市康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2日作出（2020）闽0103刑初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立亮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冻结在案的被告人林立亮各银行账户款项人民币64.334321万元，予以折抵林立亮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22.4071万元后，按比例退赔给各被害人；继续追缴被告人林立亮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58.072779万元，按比例退赔给各被害人。不足部分，由被告人与同案人承担共同退赔责任。财产性判项合计人民币1110.303077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24日作出（2021）闽01刑终6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11月11日起至2027年4月9日止。2021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直属一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
该犯考核期2021年4月1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5957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10万元；冻结在案的被告人林立亮各银行账户款项人民币64.334321万元，予以折抵林立亮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22.4071万元后，按比例退赔给各被害人；继续追缴被告人林立亮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58.072779万元，按比例退赔给各被害人。不足部分，由被告人与同案人承担共同退赔责任。财产性判项合计人民币1110.303077万元。已履行人民币340.435165万元；其中判决前履行人民币64.334321万元，入监后履行人民币276.100844万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69.99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369.65元。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1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暂未发现林立亮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系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50%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检察院认为罪犯林立亮尚有较大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且考核期内有违规行为，建议宁德监狱对罪犯林立亮在拟提请的七个月减刑幅度内予以扣幅一个月。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立亮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立亮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413号
罪犯江善鑫，男，198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福建融通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3日作出（2022）闽0103刑初2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善鑫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79万元；责令被告人江善鑫等7人对所有被害人的损失承担共同退赔责任；共同退出的违法所得按比例予以返还到案的各被害人；对被告人未退出的违法所得，责令继续退出；冻结在案的被告人银行卡里的钱款以及孽息予以充抵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以及罚金；扣押的手机以及其他非涉案财产由暂扣机关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依法处理。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3日作出（2023）闽01刑终136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22）闽0103刑初218号刑事判决的定罪量刑部分，撤销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22）闽0103刑初218号刑事判决第七十七项，即责令退赔和涉案财物处置之部分，责令被告人江善鑫等7人与同案犯、同案人对所有被害人的损失承担共同退赔责任；共同退出的违法所得按比例予以返还到案的各被害人和尚存在未报案的被害人；冻结在案的名下银行账户的余额以及孽息、冻结在案的名下证劵账户的资金、有股票的依法予以变现，所得款项用于执行前述判项；对退赔不足部分，继续责令退赔；扣押的手机以及其他非涉案财产由暂扣机关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依法处理。刑期自2021年1月7日起至2030年7月6日止。2023年6月1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直属二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19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120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1279万元，责令被告人江善鑫等7人与同案犯、同案人对所有被害人的损失承担共同退赔责任；共同退出的违法所得按比例予以返还到案的各被害人和尚存在未报案的被害人；冻结在案的名下银行账户的余额以及孽息、冻结在案的名下证劵账户的资金、有股票的依法予以变现，所得款项用于执行前述判项；对退赔不足部分，继续责令退赔；扣押的手机以及其他非涉案财产由暂扣机关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依法处理。已履行退赔人民币33.475255万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退赔人民币1万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50.39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346.02元。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1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未发现被执行人江善鑫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罪犯江善鑫尚有较大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建议宁德监狱对罪犯江善鑫在拟提请的五个月减刑幅度内予以扣幅一个月。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江善鑫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江善鑫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414号
罪犯陈庆吉，男，1985年1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2日作出（2022）闽0181刑初6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庆吉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5万元，未随案移送的退赃款人民币17万元，由公安机关依法发还被害人。责令与同案犯共同退赔被害人人民币8.5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11月18日起至2029年3月17日止。2022年7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2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85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12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11月17日止。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直属二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96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81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412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12月26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141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6.5万元，责令与同案犯共同退赔被害人人民币8.5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履行罚金人民币58666.67元，退赔被害人人民币28333.33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75.4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317.05元。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17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未发现被告人陈庆吉名下有可供执行其他财产线索。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50%、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7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庆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庆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415号
罪犯丁春文，男，199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0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8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丁春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罚金人民币3.7万元；被告人丁春文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370元，待找到被害人后予以发还,责令被告人丁春文与同案共同参与承担退赔被害人人民币1.37592万元。刑期自2023年5月13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止。2023年10月1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直属三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1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66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3.7万元、与同案共同参与承担退赔被害人人民币1.37592万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7万元，退赔被害人人民币1.37592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丁春文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丁春文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416号
罪犯赵国超，男，1997年8月5日出生，土家族，大专文化，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4日作出（2023）闽0181刑初70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国超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罚金人民币3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赵国超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元。刑期自2023年5月25日起至2027年1月24日止。2023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直属三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1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940.9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3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4万元。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国超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国超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417号
罪犯殷洪权，男，198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文盲，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捕前系务工。曾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于2012年11月21日被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行政拘留五日；又因吸毒，于2019年6月24日被福清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6日作出（2022）闽0304刑初29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殷洪权犯容留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罚金人民币6万元，扣押在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的人民币44100元（被告人殷洪权所有），其中人民币26800元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剩余人民币17300元用于执行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罚金。刑期自2021年11月16日起至2027年7月15日止。2022年9月2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0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9刑更70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10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2月15日止。现于宁德监狱直属三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94.2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7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195.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489.6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10月30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1746.2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6万元，扣押在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的人民币44100元（被告人殷洪权所有），其中人民币26800元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剩余人民币17300元用于执行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罚金。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殷洪权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殷洪权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闽宁狱减字第418号
罪犯李玉伦，男，1980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住福建省闽侯县青口镇海韵国际城11号504室，捕前系福州市晟福通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1日作出（2022）闽0181刑初22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玉伦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责令被告人李玉伦与同案犯继续共同退赔被害单位福建雄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30.73022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15日作出（2022）闽01刑终59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8月25日起至2026年11月22日止。2022年1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宁德监狱直属三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
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11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4030.8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4万元，责令被告人李玉伦与同案继续共同退赔被害单位福建雄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30.73022万元；已履行人民币76.75万元，其中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执行人民币75.73万元、向福清市人民法院主动缴纳1.02万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78.9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947.89元。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13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近日本院再次对被执行人李玉伦的财产进行查询，仍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系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罪犯李玉伦尚有较大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且考核期内有违规行为，建议宁德监狱对罪犯李玉伦在拟提请的四个月十五天减刑幅度内予以扣幅一个月。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玉伦予以减刑三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玉伦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
〔2026〕闽宁狱假字第4号

罪犯高斌，男，1969年1月2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捕前系福建搜游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股东。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7日作出（2023）闽0111刑初8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高斌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人民币15万元。刑期自2023年5月13日起至2027年5月12日止。2024年3月1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于福建省宁德监狱直属一分监区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自2018年开始，截至2023年5月，被告人高斌与同案人作为直接负责福建搜游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员，结伙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变相买卖外汇，数额达人民币2500万元以上。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
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1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166.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其中重大违规0次。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15万元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5万元。
社会帮教情况：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社区矫正管理局于2026年3月19日出具（2026）台矫调评字第11号《调查评估意见书》:评估意见为罪犯高斌适宜社区矫正。
危险性评估情况：一般风险等级。
本案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2026年5月8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对本案未发表不同意见；本案依规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28日，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罪犯高斌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执行刑期已过二分之一，符合假释和减刑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建议对其予以假释，若未予裁定假释，建议对其予以减刑五个月。
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高斌卷宗贰册
⒉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叁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6年5月29 日 






